
证券代码：002122         证券简称：*ST天马        公告编号：2020-030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1、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0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进行风险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徐州乾顺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

进一步提高公司阶段性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

全的情况下，同意公司或公司控制的附属机构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的自

有闲置资金投资由上海卫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卫宁”)设立并管

理的契约形式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有效期为

自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内。 

2、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星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河智

能”）与上海卫宁、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证券”）共同签署了

《卫宁-天马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卫宁-天马 2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星河智能分别出资 1,000 万元认购“卫宁-天马 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及“卫宁-天马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 

3、资金来源：公司及星河智能自有资金。 

4、关联关系说明：上海卫宁系由王俊先生实际控制的公司，王俊先生同时

为公司控股股东徐州乾顺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乾顺承”)之机构

股东上海国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领”)的实际控制人，上海国

领持有徐州乾顺承 33.33%股权。星河智能认购“卫宁-天马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及“卫宁-天马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构成关联交易。 



二、基金管理人暨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卫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310114342219213L 

法定代表人：王俊 

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P1019049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基金管理人机构类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卫宁-天马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管理人：上海卫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基金合同主要内容： 

（1）基金名称：卫宁-天马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运作方式：开放式运作。基金封闭期为自成立日起 1 个月（不含），封

闭期内不接受申购和赎回。固定开放日为封闭期结束后每月 25 日（如遇节假日

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基金管理人可增设临时开放日。 

（3）基金的存续期限：预计存续期限为 15 年。基金预计存续期限内，基金

财产全部变现完毕的，本基金提前终止。本基金预计存续期限届满时，基金财产

未全部变现完毕的，本基金将自动延期至基金财产全部变现之日止。 

（4）投资目标：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本基金财产的持续增值。 

（5）基金的投资： 

①投资范围：具有良好流动性的投资品种，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沪深交

易所交易的股票、各类固定收益产品(包括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央

行票据、中期票据、可转换债券、资产支持证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债券回购

等)、有基金托管人托管的私募证券基金、期货、交易所上市的标准化期权合约、

权证、货币市场工具、信托计划、证券公司(含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资产管

理计划、基金公司(含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期货公司

(含期货资产管理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本基金可以参与融资融券交易，也可以

将其持有的证券作为融券标的出借给证券金融公司。若法律法规允许，本基金可

参与港股通交易。 



②投资限制： 

1）本基金参与申购新股，申报的金额不得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申报的数

量不得超过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2）基金总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不得超过 200%。 

3）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以及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投资限制。 

（6）托管人及基金行政服务机构： 

1）本基金的托管人为恒泰证券。 

2）基金管理人接受基金投资者委托聘请国金道富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为行政

服务机构，为本基金提供份额登记和估值核算业务。 

（7）基金的预警和止损机制 

本基金无预警止损线。 

（8）分级化安排 

本基金不设分级，基金为均等份额。 

（9）管理费及业绩报酬 

基金管理人年管理费率为 1.5%。同时管理人将根据高水位净值法对年化收

益率超过 10%的部分提取 20%作为业绩报酬。 

（10）基金的成立与备案 

本基金募集期结束后，私募基金管理人将全部募集资金划入托管账户，基金

托管人核实资金到账情况后，出具资产到账确认书。资产到账确认书上载明的资

产到账日为本基金成立日。基金份额持有人人数不得超过 200 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募集完成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基金业协会办理基金备案

手续。基金在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后方可进行投资运作。 

（二）卫宁-天马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管理人：上海卫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基金合同主要内容： 

（1）基金名称：卫宁-天马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运作方式：开放式运作。基金封闭期为自成立日起 1 个月（不含），封

闭期内不接受申购和赎回。固定开放日为封闭期结束后每月 25 日（如遇节假日

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基金管理人可增设临时开放日。 



（3）基金的存续期限：预计存续期限为 15 年。基金预计存续期限内，基金

财产全部变现完毕的，本基金提前终止。本基金预计存续期限届满时，基金财产

未全部变现完毕的，本基金将自动延期至基金财产全部变现之日止。 

（4）投资目标：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本基金财产的持续增值。 

（5）基金的投资： 

①投资范围：具有良好流动性的投资品种，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沪深交

易所交易的股票、各类固定收益产品(包括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央

行票据、中期票据、可转换债券、资产支持证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债券回购

等)、有基金托管人托管的私募证券基金、期货、交易所上市的标准化期权合约、

权证、货币市场工具、信托计划、证券公司(含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资产管

理计划、基金公司(含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期货公司

(含期货资产管理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本基金可以参与融资融券交易，也可以

将其持有的证券作为融券标的出借给证券金融公司。若法律法规允许，本基金可

参与港股通交易。 

②投资限制： 

1）本基金参与申购新股，申报的金额不得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申报的数

量不得超过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2）基金总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不得超过 200%。 

3）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以及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投资限制。 

（6）托管人及基金行政服务机构： 

1）本基金的托管人为恒泰证券。 

2）基金管理人接受基金投资者委托聘请国金道富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为行政

服务机构，为本基金提供份额登记和估值核算业务。 

（7）基金的预警和止损机制 

本基金无预警止损线。 

（8）分级化安排 

本基金不设分级，基金为均等份额。 

（9）管理费及业绩报酬 

基金管理人年管理费率为 1.5%。同时管理人将根据高水位净值法对年化收



益率超过 10%的部分提取 20%作为业绩报酬。 

（10）基金的成立与备案 

本基金募集期结束后，私募基金管理人将全部募集资金划入托管账户，基金

托管人核实资金到账情况后，出具资产到账确认书。资产到账确认书上载明的资

产到账日为本基金成立日。基金份额持有人人数不得超过 200 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募集完成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基金业协会办理基金备案

手续。基金在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后方可进行投资运作。 

四、对外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与股东创造更大的收益。 

2、存在的风险 

（1）上述基金产品尚未在基金业协会完成产品备案，后续投资进展存在不

确定性。 

（2）上述基金产品属高风险投资品种，基金利益受多项因素影响，不能保

证认购资金本金不受损失，也不保证一定盈利及最低收益，投资存在资金损失的

风险。 

（3）其他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基金运营风险、流动性风险、募集失败风险、

税收风险、法律与政策风险、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的风险、技术风险和操作风险等。 

3、对公司的影响 

针对主要的投资风险，公司及星河智能将积极关注管理人的运作情况，督促

管理人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努力维护投资资金的安全。公司认为，星河智能

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通过适度的风险投资，可以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好的投资回报，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不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公司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本着公平公允、有利于公司的原则执行，不影

响上市公司独立性，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输送利益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其他事项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风险投资余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未超过股东大会批准的风险投资额度范围和投资期限。 

2、2020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上海卫宁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为 2,000 万元。 

3、公司目前不处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本次投资之

前十二个月内亦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和将超募资

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4、公司承诺在上述风险投资后的 12 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六、备查文件 

1、《卫宁-天马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附件 

2、《卫宁-天马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附件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29 日 

 


